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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诉讼
进展暨收到撤诉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撤销起诉，收到裁定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工程款114,074,441.39元、利息10,247,182.88元、超期养护费4,263,

334.00元,合计128,584,958.27元（不含诉讼费及其他费用）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该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

重大影响。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于近日收

到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案号：(2025)闽03
民初342号】，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福建大爱之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福建省褡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莆田市湄洲湾

北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财政局长期拖欠北京正和恒
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项，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向莆田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二、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5日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并于近日收

到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案号：(2025)闽03民初342号】，法院准许公司撤诉。
三、对公司的影响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原告撤诉，因此该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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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5

年12月29日、12月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函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确认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29日、12月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函证了本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经

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
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
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29日、12月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波动幅度较大；其中12月30日换手率较高为36.95%，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2,122.21万元。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汇恒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994.6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38%，其中有8,428.49万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64.86%，占公司总股本的39.81%。

（四）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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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李伟先

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李伟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金融监管总局”）核准。

李伟先生简历如下：

李伟先生，1972年8月出生。自2024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工会工作部/群团工作部总

经理。2006年至2021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客户服务部副总经理，安徽省分公司副总经

理，电子商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客户服务部总经理，银行保险部总经理。

2021年至2024年期间，先后担任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市场部/大湾区办

公室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印尼）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先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

学研究中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在职期间获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

李伟先生将与本公司订立服务合约，其任期自金融监管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

日起直至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职工董事薪酬按照本公司相关薪酬管理办法并参照其职务及职责而确定。李伟先生

作为本公司职工董事，将不会在本公司收取任何董事袍金，而是依据其在本公司的具体职

位取得相应薪酬，包括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奖金和福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李伟先生在过去三年内并无在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没有在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务，与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

要或控股股东概无任何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李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不存在

《公司法》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没有任何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的事

项。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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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中国人寿广场A座二层多

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15人，持有表决权股份2,727,021,7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99591%，符合法定比例。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股）（%）

415

414

1

2,727,021,781

76,944,079

2,650,077,702

30.499591

0.860559

29.639032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

(四)表决方式及会议主持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蔡希良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1人，独立董事林志权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

2.公司管理层部分成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保险资金另类投资委

托投资管理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76,871,458

2,643,426,950

2,720,298,408

比例（%）

99.905618

99.749036

99.753454

反对

票数

36,001

209,000

245,001

比例（%）

0.046789

0.007886

0.008984

弃权

票数

36,620

6,441,752

6,478,372

比例（%）

0.047593

0.243078

0.237562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19,323,
530,000 股股份）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2.议案名称：关于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76,869,358

2,643,416,950

2,720,286,308

比例（%）

99.902889

99.748658

99.753010

反对

票数

37,901

219,000

256,901

比例（%）

0.049258

0.008264

0.009421

弃权

票数

36,820

6,441,752

6,478,572

比例（%）

0.047853

0.243078

0.237569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19,323,
530,000 股股份）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与国寿投资保
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保险资金另类投资
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
议案

关于国寿安保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与国寿投资保
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6,871,458

76,869,358

比例（%）

99.905618

99.902889

反对

票数

36,001

37,901

比例（%）

0.046789

0.049258

弃权

票数

36,620

36,820

比例（%）

0.047593

0.0478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中第1项至第2项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吕浸仰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827 证券简称：三峰环境 公告编号：2025-050

债券代码：241970 债券简称：GK三峰R1

债券代码：242083 债券简称：GK三峰02

债券代码：242610 债券简称：GK三峰03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委托理财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

金人民币1亿元购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发行的固定收益凭

证。

● 由于西南证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向关联方委托理财的关联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关联交易已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5年8月购买西南证券

发行的汇沣 2025002期固定收益凭证 1亿元，购买期限 3个月（详见公司于 8月 27日披

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5-041号），上述

固定收益凭证已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1亿元、理财收益47.5万元。除以上外，过去12
个月内公司未与西南证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也未发生任何向关联人委托理财的关联

交易。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仍持有部分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为保持

该部分闲置资金的高效运转和使用，提升资金管理收益水平，基于公司年度资金预算，

在确保公司主营业务运营资金需求和整体财务安全的前提下，公司计划继续认购固定

收益凭证等理财产品。经邀请多家券商进行竞争性比选，西南证券的固定收益凭证满

足公司理财产品要求且收益率最高，为此，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在西南证券购买不超

过人民币1亿元、为期3个月的固定收益凭证。

本次向关联方委托理财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二次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以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独董专门会议及董事会会议上均表达了同意意见，公司

所有董事均出席本次董事会并在会上对相关议案表达了同意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披

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049号）。本次交易的交易金额和其他

条件未达到《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的标准。

二、关联人情况

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3291872B

成立时间：1990-06-07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32号西南证券总部大楼

法定代表人：姜栋林

主营业务范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664,510.9124万元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西南证券控股股东为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截至

2025年第三季度末持有西南证券 29.51%的股份，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重庆市国资委。

关联关系：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属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西南证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246,363股，持股比例0.37%。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

计8,324,944.75万元，股东权益合计2,581,132.47万元。2024年度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256,565.08万元，净利润69,939.40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9,653,392.09
万元，股东权益合计2,593,261.40万元。2025年第一至第三季度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251,813.31万元，净利润70,574.36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计划认购西南证券发行的固定收益凭证类理财产品，详情如下：

产 品 发 行
机构

西 南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产品
类型

固定
收益
凭证

产品
名称

西南证券收益凭
证汇沣2025003期

产品
购 买 金
额

1亿元
人民币

预计年化
收益率

1.9%

预计收益金额

47.5万元

购买
期限

3个月

收益
类型

保 本 固 定 收
益

公司进行上述委托理财的资金为公司自有的暂时性闲置资金。

四、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本次拟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的保本理财产品。

产品发行方西南证券作为国内知名上市券商，信用评级较高，其发行的固定收益凭证风

险可控。公司前期与西南证券已有固定收益凭证购买记录，该产品安全性记录良好，本

金收益均已按时兑现。本次拟购买的券商理财产品仍通过竞争性比选产生，交易真实，

收益率等要素公允，符合独立性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

情况。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进行委托理财的审批和执行

程序，确保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委托理财产品购买事宜。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随时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如发生相关风险情况，公司将依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甲方（投资者）：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发行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认购安排

甲方在乙方营业场所认购收益凭证的，甲方以其在乙方开立的资金账户作为认购

价款和本金、收益兑付的交收账户。

甲方在乙方营业场所认购收益凭证，应在甲方账户中存入足额资金。甲方认购申

请一经交易系统确认，乙方即有权立即按认购资金冻结甲方账户中的相应数额的资金，

并于缴款日从甲方账户中直接扣划相应数额的资金用于认购款项的交收。若甲方账户

资金不足，则甲方认购申请无效。

乙方应在甲方认购的收益凭证登记日，将甲方根据本合同规定认购的相应数额的

本期收益凭证登记到甲方账户中。

甲方购买的收益凭证持有至到期的，乙方应按照发行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将本期收

益凭证的本金、收益兑付款项支付到甲方账户。

六、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在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获

取稳健收益。该项业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本

次交易的固定收益凭证具有明确的期限、约定的收益率、风险等级相对较低。西南证券

作为国内知名上市券商，信用评级较高，其发行的固定收益凭证信用风险可控。本次拟

购买的券商理财产品通过竞争性比选产生，交易真实，收益率等要素公允，符合独立性

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交易在遵循市场化和公允定价原则的基础上，认购优质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

有效利用公司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避免资金沉淀，进一步促进国有资产内部资源优化

配置。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2025年12月19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二次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全票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5年12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以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西南证券固定收益凭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拟购买的券商理财产品通过竞争性比选产生，交易真实，收益率

等要素公允，符合独立性原则。同时，此次交易可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促进国

有资产内部资源优化配置，且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基于以上讨论，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以上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

议。

2025年 12月 30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西南证券固定收益凭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议，公司

董事会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八、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西南证券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5年8月购买西南证券发行

的汇沣 2025002期固定收益凭证 1亿元，购买期限 3个月（详见公司于 8月 27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5-041号），上述固定

收益凭证已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 1亿元、理财收益 47.5万元。除以上购买理财外，过

去12个月公司与西南证券未发生其他任何关联交易，也未发生任何向关联人委托理财

的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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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30日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大道3号公司102会议

室以现场及通讯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出席董事 9人，由公司董事长廖高尚先生主

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合规管理实施细则〉并进一步健全合规管理组织体

系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三峰环境高管团队2025年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该项议案相关内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度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认购西南证券固定收益凭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相关内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拟认购西

南证券固定收益凭证的计划发表了同意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法定信披平台

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5-050号）。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5年12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
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上午9:
15至2025年12月3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灶物流中心金泰路1号办公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李俊斌先生。（公司董事长雷琦先生因公务原因线上参会，不

便于主持，按照《股东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李俊斌先生
主持本次股东会。）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代表股份109,322,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5.914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08,651,7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09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2人，代表股份 671,23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4人，代表股份671,5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0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人，代表股份671,23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7%。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
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23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0%；反对3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弃权51,65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4689%；反

对3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97%；弃权51,6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91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2.00 《关于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229,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5%；反对3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弃权59,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766%；反

对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31%；弃权5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860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3.0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228,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8%；反对4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弃权52,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723%；反

对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95%；弃权5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78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宇律师、谢菲菲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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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德力佳传动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7

274,597,748

68.64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刘建国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其中，董事李强先生、廖旭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
本次会议。2、董事会秘书孔金凤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518,048

比例（%）

99.9709

反对

票数

69,400

比例（%）

0.0252

弃权

票数

10,300

比例（%）

0.0039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63,836

比例（%）

99.4399

反对

票数

65,300

比例（%）

0.4787

弃权

票数

11,100

比例（%）

0.081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
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
案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573,010

13,563,836

比例（%）

99.6482

99.4399

反对

票数

69,400

65,300

比例（%）

0.3064

0.4787

弃权

票数

10,300

11,100

比例（%）

0.0455

0.08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南京晨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孔

金凤、无锡德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澳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亮、苏常青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
次临时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德力佳传动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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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力佳传动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新吴区新辉环路9号 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

25

80,361,392

80,361,392

71.6708

71.67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总经理莫若理女士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莫若理女士、周峰先生、李寿喜先生现场方式出席，莫善

珏先生、罗国政先生、宋安成先生通讯方式出席；
2、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周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360,392

比例（%）

99.9987

反对

票数

1,000

比例（%）

0.00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356,386

比例（%）

99.9903

反对

票数

1,000

比例（%）

0.009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该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文、周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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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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